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涉爆粉尘企业

3.检查项：相关储存场所未采取通风等防止氢气积聚措施，

或未采取防水、防潮措施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遇湿自燃金属粉尘收集、堆放、储存场所未采

取通风等防止氢气积聚措施，或者干式收集、堆放、储存场

所未采取防水、防潮措施的；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铝粉、镁粉、铝镁合金粉等遇湿自燃金属粉尘收集、堆

放、储存场所未采取通风等防止氢气积聚措施。

6.2 铝粉、镁粉、铝镁合金粉等遇湿自燃金属粉尘收集、堆

放、储存场所未采取防水、防潮措施。


